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池退役军人发〔2020〕1号
关于2019年度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印发《关于学习宣传贯彻<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
保障法>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
各县、区退役军人事务局、司法局、法宣办，市直各单位，驻池各部队：
现将《关于学习宣传贯彻<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保障法>工作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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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学习宣传贯彻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
保障法》工作方案

为认真学习宣传贯彻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保障法》（以下简称《保障法》），现制定方案如下。
一、指导思想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认真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、五中全会精神，深入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及省、市工作要求，学深悟透弄懂《保障法》核心要义、深刻内涵和实践要求，创新宣传方式方法，加大学习宣传贯彻力度，促进全社会准确掌握《保障法》基本原则、基本制度和主要内容，营造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社会风尚，为实现退役军人事业新发展提供法律支撑，全力推进退役军人事务领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。
二、工作目标
（一）切实增强法治思维和法治意识。充分认识颁布实施《保障法》的重大意义，把学习宣传贯彻《保障法》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工作，切实增强办事依法、遇事找法、解决问题用法、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思维和法治意识。
（二）努力形成舆论氛围和社会共识。综合运用主流媒体、新媒体等多种手段，多层次、立体化、全方位开展《保障法》学习宣传活动，有效提升退役军人工作的覆盖面和影响力，努力形成学习贯彻《保障法》的良好舆论氛围和广泛社会共识。
（三）有效提升用法能力和实施水平。坚持问题导向、目标导向、结果导向，能用善用《保障法》，依法履行《保障法》赋予的法定职责，破解实践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，构建退役军人“大保障”格局，开创退役军人工作新局面。
三、重点内容
（一）学习宣传《保障法》的重大意义。重点宣传《保障法》崭新的时代意义、显著的政治意义、鲜明的法治意义、重要的社会意义和特殊的国防意义。
（二）学习宣传《保障法》的总体要求。重点宣传退役军人工作始终坚持党的领导，突出“大保障”定位，明确工作体制机制等内容。    
（三）学习宣传《保障法》的重要原则。重点宣传坚持待遇与贡献挂钩，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，坚持保障与经济发展相协调、社会进步相适应等内容。
（四）学习宣传《保障法》的基本制度。重点宣传规范移交接收，提高安置质量，强化教育培训，扶持就业创业，加强抚恤优待，强化褒扬激励，完善服务管理等内容。
（五）学习宣传《保障法》的创新举措。重点宣传聚焦参战优待、基层倾斜、边疆建设、能力提升等方面的创新亮点等内容。
（六）学习宣传《保障法》的奖惩机制。重点宣传有功必赏、突出荣誉待遇，有过必罚、建立约束机制，有责必究、坚持严管厚爱等内容。
四、工作安排
（一）推动《保障法》学习宣传进机关
1. 紧抓领导干部这个“关键少数”。各级领导干部要身体力行、以上率下，切实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。要把《保障法》列入党委（党组）理论学习计划，组织专题集中学习。把《保障法》列为领导干部年度学法必修课，推动领导干部认真学习遵守维护《保障法》，真正成为贯彻落实《保障法》的“明白人”和“先行者”。
2. 抓好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这个“关键群体”。要把《保障法》列为“八五”普法重要内容，落实“谁执法谁普法”普法责任。要把学习《保障法》纳入干部教育培训规划和年度工作要点，作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学习培训的重要内容。
3. 举办《保障法》学习报告会。以学习会、报告会等形式，邀请专家学者对《保障法》进行权威、系统、全面解读，提高干部职工运用《保障法》维护退役军人合法权益、化解矛盾纠纷、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能力和水平。
4. 将《保障法》纳入各级党校干部培训必修课程。推动将《保障法》纳入各级党校干部培训必修课程，提高各级领导干部对退役军人工作的重视程度，提高做好退役军人工作对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、推动经济社会发展、维护政治安全稳定以及稳定现役军人队伍重要意义的认识。
（二）推动《保障法》学习宣传进企业
1. 开展宣讲促学习。要把《保障法》的惠民、惠企政策熟记于心，充分发掘专家学者、律师等群体，组成《保障法》宣传宣讲队伍，开展形式多样的宣讲会，向企业宣讲他们最关心、最需要的《保障法》规定。
2. 送法进企促落实。组织送法进企业，把国家法律和政策有温度有感情的带到最需要的地方，让“退役军人创办企业有优惠，企业吸纳退役军人就业有实惠”掷地有声。
（三）推动《保障法》学习宣传进学校
1. 创作适宜青少年教育教学的宣传课件。推动将《保障法》教育教学纳入各级学校普法内容，鼓励各地各有关部门征集、创作一批《保障法》教育教学微课程、视频、教案，阐释好《保障法》的主要内容和精神。
2. 抓牢青少年群体的学习宣传教育。发挥课堂教学和学校教育的主渠道作用，通过组织专题讲座、知识竞赛、演讲征文等生动活泼的方式开展情景式教育，把《保障法》学习宣传融入各级学校国防教育内容。
（四）推动《保障法》学习宣传进乡村、进社区
1. 打开基层宣传维度。在村（社区）退役军人服务站设置《保障法》宣传栏，积极把《保障法》融入村（社区）文化广场、公园、长廊、橱窗等宣传阵地，倡导在村（社区）农家书屋、法律图书角、公共法律服务室等公共场所摆放《保障法》读本等宣传资料，供群众免费取阅。
2. 开展宣传进乡村（社区）活动。组织干部职工、律师、法律服务工作者、普法志愿者到村（社区）一线，通过摆放宣传展板、发放宣传资料、展示生动案例等方法，现场普法、解疑释惑，加强对群众的宣传。
3. 建设《保障法》宣传阵地。各地要创新工作思路，积极协调争取将《保障法》学习宣传融入村（社区）“法治文化阵地”，努力筹划建设一批具有军味的“《保障法》长廊”“《保障法》广场”等宣传阵地。
（五）推动《保障法》学习宣传进军营
1. 全心全意服务好现役军人。要全心全意服务好现役军人，紧跟现役军人最关心的问题，做好《保障法》进军营的宣传工作。为军人军属排忧解难，使广大官兵不为后路担心、不为后院分心、不为后代忧心。
2. 将《保障法》学习宣传融入部队主题文化。军地联合通过学习会、报告会等方式开展《保障法》宣传进军营活动。充分利用军地自有宣传阵地，组织动员电视、广播、报纸、网络等新闻媒体，广泛宣传《保障法》的制度创新和主要亮点，宣传《保障法》的具体规定。
（六）推动《保障法》学习宣传进万家
1. 促进《保障法》学习宣传全覆盖。增强《保障法》学习宣传工作的精准性，各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、服务中心（站）窗口等要在显著位置实现《保障法》挂上墙，力促《保障法》普法宣传对各类对象的全覆盖，推动《保障法》进入千家万户，扩大《保障法》社会知晓率。
2. 充分运用新媒体。落实媒体公益普法责任，充分运用“报、网、端、微、屏”等平台全方位、多声部开展宣传，各地各单位要利用电子显示屏、板报、墙报、橱窗、标语等宣传《保障法》相关知识，打造多层次、立体化的学习教育网络。
3. 组织《保障法》知识答题竞赛。充分利用门户网站、公众号等新媒体，线上线下组织形式新颖的《保障法》知识答题竞赛活动，营造浓厚的法治宣传氛围。
五、工作要求
（一）提高政治站位。《保障法》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专门规范退役军人保障工作的基础性法律，为新时代退役军人保障工作提供了全面的法律依据，在退役军人工作法治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。要把加强《保障法》学习宣传贯彻工作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，确保《保障法》学习宣传贯彻的正确政治方向和舆论导向，营造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。
（二）抓好贯彻落实。完善配套政策制度，对现行政策文件进行全面清理，做好立改废释工作。依法指导、督促有关部门做好退役安置、教育培训、就业创业、抚恤优待、拥军优属等工作，监督检查退役军人保障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落实情况，推进解决退役军人保障工作中存在的问题。对退役军人保障政策落实不到位，工作推进不力的地区和单位，依法进行约谈。
（三）强化工作督导。加强对《保障法》实施的工作指导，深入基层开展调查，研究解决贯彻实施中的问题。各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要加强与有关单位沟通协调，定期交流工作开展情况，适时开展督导。
各县区人武部、退役军人事务局、司法局、法宣办请于2021年10月15日前将学习宣传总结（包括贯彻落实情况、取得成效、下一步工作安排等）分别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、池州军区政治工作处、市司法局、市法宣办。
联系人：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 钱  珍，2213605；
池州军区政治工作处       倪培军，2315832；
市司法局、市法宣办       胡光堃，338501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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